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鲁新广字〔2017〕261 号 

 

 

 

山东省新闻出版广电局 
关于转发新广电发〔2017〕81 号文件 
做好规范点播影院、点播院线 
经营管理工作的通知 

 

各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、文化市场执法局，淄博市广播电视台，

各电影院线公司、影院： 

现将《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关于规范点播影院、点播院线

经营管理工作的通知》（新广电发〔2017〕81 号）转发给你们，

请认真抓好贯彻落实。各市电影行政主管部门要抓紧展开排查摸

底工作，5 月 15 日前将本辖区已开展经营的点播影院、点播院

线情况报送省局，并按国家规定于 5月下旬完成登记备案。6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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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5 日前，各市将辖区内点播影院、点播院线的基本情况汇总报

送省局。 

 

 

山东省新闻出版广电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 年 4 月 28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山东省新闻出版广电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2017 年 4 月 28 日印发 










